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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

额置换事项的更正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1 月 13 日

披露了《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、银行承兑汇票、

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4-005）。现就公告中的内容更正如下： 

一、更正前： 

“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（以下简称‘募投项目’）实施期间，根据实际

情况，通过自有资金、银行承兑汇票、外汇等方式预先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，

后续定期以募集资金进行等额置换。” 

二、更正后： 

“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（以下简称‘募投项目’）实施期间，根据实际

情况，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方式预先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，后续定期以募集资

金进行等额置换。” 

相关公告中涉及的其他相关内容同步进行调整。除前述更正内容外，公告

中的其他内容不变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1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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